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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第一條 為提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學品質，鼓勵教

師專心致力於教學，特設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評選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獎項）  

第二條 本教學獎分「教學優良獎」及「教學傑出獎」，每學年舉辦一

次，獲獎者由校長頒發獎狀與獎金。  

（申請資格）  

第三條 在本校任教滿二年（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教師評鑑教學績效

特別優良，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業卓有成效，堪為表率者，

得被推薦為教學獎候選人。  

（評選方式）  

第四條 評選過程依下列階段進行： 

一、 院（中心）推薦  

每學年各學院得推薦名額上限為該院專任教師總數百分之十

（採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計算之），若學院或中心編制內專

任教師未達十五人，得合併計算推薦名額。 

有關教學獎評選方式以及評選標準等事宜，由各學院（中心）

自行訂定之。 

二、 書面審查 

教學發展暨學習輔導中心受理各學院及中心推薦後，轉呈教

學獎評審委員會進行書面資料審查。教學優良獎獲獎名單應

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始為通過，並擇優評選教學傑出獎

候選人名單。 



三、 教學傑出獎決選 

邀請教學傑出獎候選人列席說明，教學傑出獎獲獎名單應達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始為通過。 

（委員會組成）  

第五條 教學獎評審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聘請校外學者專家五

名；各學院推派資深教師代表各一名，若學院或中心編制內

專任教師未達十五人，得共同推派評審委員，陳請校長聘任

之。教學獎候選人不得擔任評審委員。評審委員會須有過半

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獎勵名額及項目）  

第六條 教學優良獎：每學年獎勵名額至多十八名，獲獎教師每名得

支領獎勵金新臺幣二萬元。  

教學傑出獎：每學年獎勵名額至多一名，獲獎教師得支領獎

勵金每月新臺幣一萬元，獎勵期間二年，自獲獎當學年起五

年內不再推薦。 

（典範傳承） 

第七條 獲獎教師須擔任教學發展暨學習輔導中心種子教師，協助策

劃系列活動，並提出教學心得一篇或接受教學發展暨學習輔

導中心拍攝教學影音檔案，提供其他教師觀摩之教學典範。 

當年度及五年內曾獲教學傑出獎教師優先列為本校推選教育

類獎項之代表。 

（經費） 

第八條 獎勵經費來源為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二點

所訂自籌款收入或教育部計畫補助款。  

（施行日）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